
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切实履行股东会

赋予的董事会职责，勤勉尽责地开展各项工作、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并积极推

进股东会、董事会等管理程序的规范、实施与落实。现将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情

况报告如下：

一、2025 年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2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821.49 万元，同比下降 34.58%，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15,906.53 万元，同比下降 12.86%，扣非净利润-16,807.08 万元，

同比下降 15.95%。

二、重点工作回顾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2025年 8月 1日，邹余耀、刘建勋与博达合一、无锡博达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达新能”）签署《关于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博达合一分两期以协议转让的

方式合计受让邹余耀、刘建勋持有的公司 18,985,384股股份。其中，第一期股份

转让为：博达合一以 24.52元/股的价格协议受让公司 10,250,000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股份总数的 8.97%），其中受让邹余耀持有的 6,00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的 5.25%）、刘建勋持有的 4,25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72%）。上述第二期股份转让，需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同日，博达合一分别与邹余耀、刘建勋签署《表决权放弃协议》，自第一期

交割日起，邹余耀同意无条件地将其届时持有的公司剩余全部股份所拥有的表决

权（含提名权、提案权，下同）全部放弃，直至第一期交割日起 60个月届满且博

达合一届时持股比例超过邹余耀及其一致行动人（如有）的合计持股比例 5%（公



司总股本的 5%）之日。自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之日或第二期交割

日（以孰晚为准）起，邹余耀届时持有的 50%股份的表决权予以恢复，剩余 50%

股份的表决权仍按照上述约定放弃。自第一期交割日起，刘建勋同意无条件且不

可撤销地将其届时持有的公司剩余全部股份所拥有的表决权全部放弃，期限为永

久。

2025年 11月 21日，第一期股份协议转让已完成过户登记，博达合一持有公

司 10,25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8.97%，可支配公司 8.97%的表决权。

第一期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后，博达合一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柳敬麒先生成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原董事姬昆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财务总监及董事职务，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请曹虎兵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经公

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补选曹虎兵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

报告期内，公司原董事邹余耀、吉国胜、周海鑫、姜东星及李寒松、党耀国

因公司控制权变更、董事会改组需要，申请辞去各自董事职务。经公司 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补选柳敬麒、吴洪坤、ZHANG JING（张静）、

王义涛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同意补选那恪、黄水荣为公司独立董事。

报告期内，邹余耀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吉国胜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

书职务。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请吴洪坤为公司新

任总经理，同意在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之前，指定公司董事 ZHANG JING（张

静）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3、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柳敬麒先生为公司董

事长，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此变更为柳敬麒先生。

4、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



报告期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制度文件进行修订，完善了公司的内部治理制度，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三、2025 年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情况

2025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8次会议，董事会的召集、提案、出席、议事、

决议及会议记录均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公司全体董事均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1 四届五次 2025年4月24日 2025年4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 四届六次 2025年5月20日 2025年5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 四届七次 2025年8月1日 2025年8月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 四届八次 2025年8月25日 2025年8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 四届九次 2025年10月29日 2025年10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6 四届十次 2025年12月1日 2025年12月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 四届十一次 2025年12月17日 2025年12月1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 四届十二次 2025年12月22日 2025年1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董事会对股东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25年度，公司共召开股东会 4次，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严格按照股东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

行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组织实施股东会交办的各项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会议届次

会议类

型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1
2024年年度股东

会

年度股

东会

2025年5月20
日

2025年5月
2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
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

临时股

东会

2025年8月20
日

2025年8月
2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3
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

临时股

东会

2025年11月
14日

2025年11月
1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4
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

临时股

东会

2025年12月
17日

2025年12月
1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在报告期内履职情况

1、战略决策委员会履职情况

战略决策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战略决策委员会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

积极履行职责，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研究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态势，积极为公

司发展提出建议。报告期内，本公司战略委员会共召开了 4次会议，结合公司的

情况及行业发展的状况，对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等

事项进行了审议。

2、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充分发挥

了审核与监督作用。报告期内，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共召开了 5次会议，对公司定

期报告、内部控制、财务信息和内部审计等事项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审计委

员会加强了公司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通过年报编制前与会计师的深

入交流，了解年报审计计划和审计进度，确保 2025年年度审计工作顺利开展。审

计委员会委员勤勉尽责，确保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执行，为提

高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和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平做出了贡献。

3、提名委员会履职情况

提名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提名委员会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积极履行

职责。报告期内，提名委员会共召开了 3次会议，对补选的董事会成员、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并向董事会提出了建议。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制度》的规定，

认真履行职责，指导和监督公司人力资源部开展薪酬与考核工作。报告期内，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 3次会议，审议了 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薪酬方案

等相关事项。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

相关规定，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积极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股东会会议，认真审

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进行独立判断并发表意见，促进公司董

事会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切实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充分发挥了独

立董事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共召开 4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公司 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等事项进行审议。

四、2026 年董事会主要工作目标

1、董事会将继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做好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贯彻执行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将继续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做好公司经

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推动公司管理层落实经营战略目标。

2、董事会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相关治理制度，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

水平，规范内部管理。同时，加强公司内控制度建设，完善内部控制机制，优化

内部控制流程，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3、董事会将继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董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自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把信息披露关，切实提升

公司规范运作和透明度。

4、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引进优质资源，助力公司健康发展。围绕公司发

展战略和经营情况，根据整体资本市场情况，推进再融资项目，为公司健康、稳

定、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18日


